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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敘獎評比作業每年辦理一次，於評比年度結束後三

個月內報請經濟部敘獎。 

 

三、敘獎評比作業每年辦理一次，於評比年度結束後

二個月內報請經濟部敘獎。 

 

配合「金融機構以授

權方式送保案件核

定保證成數作業要

點」辦理時程修正。

四、敘獎評比標準： 

(一)金融機構總行 

依本基金「金融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件核定

保證成數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綜合衡量

分數由高至低排序。分數相同者，再依年度保

證案件之送保融資金額由高至低排序。 

 

 

 

 

(二)授信單位授信經理人 

最近二個年度符合本基金「信用保證融資業務依

照經理人獎勵及調整保證成數要點」第二點第

(四)款之經理人，再依最近年度保證案件之送保

融資金額由高至低排序。 

四、敘獎評比標準及權值： 

(一)金融機構總行 

依據各金融機構總行年度保證案件之風險值

與貢獻值排序。風險值係依年度逾期指標升冪

排序、貢獻值係依年度保證案件之保證金額比

重降冪排序，但年度到期保證金額為零者不列

入排序。  

前項保證案件及逾期指標，係依本基金「金融

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件核定保證成數作業

要點」規定辦理。

(二)授信單位授信經理人 

符合本基金「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經理人獎勵

要點」之獎勵對象，再依年度保證案件之保證金

額降冪排序。 

 

配合「金融機構以授

權方式送保案件核

定保證成數作業要

點」、「信用保證融資

業務績優經理人獎

勵要點」修正。 

 


